
 

 

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着认真负责、独

立判断的态度，现就关于与关联方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温州庄吉盈利

预测补充协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时所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项目市场前景良好。本次发行完

成后延伸产业链，扩大上市公司经营规模，实现产业整合，减少关联交易，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 

3、公司本次与济宁如意投资有限公司拟签订的补充协议提高了温州庄吉盈

利预测补偿方案操作的可行性，切实保证了公司的利益，同时表明了公司对此次

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该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济宁如意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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